
「理財金賬戶」資料說明

(建議客戶一併索閱《一般銀行服務資料說明》、《往來賬戶資料說明》、《儲蓄賬戶資料說明》及《定

期存款賬戶資料說明》)

特點

1. 「理財金賬戶」乃一綜合賬戶並具備下列各項服務：

(a) 港幣往來賬戶

(b) 港幣結單儲蓄賬戶

(c) 外幣結單儲蓄賬戶

(d) (外幣結單儲蓄賬戶接受澳洲元、加拿大元、瑞士法郎、歐羅、英鎊、日元、新西蘭元、新加

坡元及美元等不同貨幣之存款。所有外幣之交易賬項將綜合紀錄於一外幣結單儲蓄賬戶內)

(e) 定期存款賬戶

(f) (定期存款賬戶接受澳洲元、加拿大元、瑞士法郎、丹麥克朗、歐羅、英鎊、港元、日元、新

西蘭元、人民幣、新加坡元及美元等不同貨幣之存款。人民幣定期存款僅供香港身份證持有

人選擇)

(g) 美元往來賬戶

(h) 人民幣往來賬戶 (僅供香港身份證持有人選擇)

(i) 人民幣結單儲蓄賬戶（僅供香港身份證持有人選擇）

(j) 免費自動櫃員機服務（此項服務須經本行接納並且不適用於聯名簽署之賬戶）

(k) 免費電話理財服務（此項服務須經本行接納並且不適用於聯名簽署之賬戶）

(l) 免費網上銀行服務

(m) 資金調撥服務

(n) 自動調撥服務



(o) 免退票及自動轉賬保障服務（此項服務須經本行接納）

(p) 自動抵押信用額度（此項服務須經本行接納）

2. 「理財金賬戶」最低開戶金額為港幣10,000元或等值金額。

3. 已開立「理財金賬戶」的客戶將自動成為「理財金賬戶」服務客戶及享有指定銀行服務豁免收費

之優惠(參考服務收費)。

4. 若經本行接納其自動櫃員機服務之申請，本行會發出「理財金賬戶」借記卡予賬戶持有人。

5. 賬戶持有人可免費申領支票簿。

6. 所有「理財金賬戶」內之交易賬項均會顯示於賬戶結單內，並定期發給賬戶持有人。

7. 若經本行接納申請，賬戶持有人可享用賬戶之有關服務（例如自動轉賬及常行指示等）。賬戶持

有人亦可使用自動櫃員機服務、電話理財服務及網上銀行服務辦理轉賬、查詢戶口結餘、申領支

票簿及賬戶結單等服務。

不動賬戶

8. 若「理財金賬戶」在兩年內並無任何交易 (銀行主動支付利息及扣除手續費的交易除外) ，則該

「理財金賬戶」會被列為不動賬戶。

服務收費

9. 若客戶過去3 個月在本行的平均理財總值少於港幣800,000 元 (或其他外幣等值)，本行會按月收取

服務費用(參考服務收費)

備註: 平均理財總值包括客戶名下的所有存款結餘及以市值計算的投資。如理財金賬戶服務為單名

持有，客戶的其他聯名戶口亦計算在內。



存款利息

10. 《往來賬戶資料說明》、《儲蓄賬戶資料說明》（有關存摺儲蓄賬戶、港幣匯款儲蓄賬戶及外幣

匯款儲蓄賬戶之條文除外）及《定期存款賬戶資料說明》上之《存款利息》條文適用。

支票止付

11. 《往來賬戶資料說明》上之《支票止付》條文適用。

透支額

12. 《往來賬戶資料說明》上之《透支額》條文適用。

13. 凡經本行批準申請之無抵押透支額，本行會收取有關手續費用（參考服務收費）。

資金調撥服務

14. 「理財金賬戶」持有人可以使用資金調撥服務，預先設定若干的準則，給予指示將資金從一個

「理財金賬戶」的分賬戶轉往另一個「理財金賬戶」的分賬戶，用作購買所選擇的貨幣。

15. 可預設的準則為：

(a) 匯率準則 ：在本行同意下，如果「理財金賬戶」持有人所設定的某貨幣的目標匯率與本行的

報價相同，一筆固定或可變動的金額將會定期地被兌換為該種貨幣。

(b) 金額準則 ：在本行同意下，一筆固定或可變動的金額可定期調撥，惟扣賬賬戶內金額須維持

足夠最低金額。

(c) 頻率準則：金額可以在本行同意的時間定期地調撥。

16. 「理財金賬戶」持有人可決定在某一指定時間內，根據匯價準則及/或金額準則所設定的調撥指示

其運作次數的上限。當本行所執行的調撥次數達到所指定的上限後，該等備指示將會自動終止。



17. 假如發生以下情況，資金調撥將不會進行：

(a) 有關賬戶沒有足夠結存扣除款額；或

(b) 有關賬戶有任何不正常的狀況；或

(c) 因技術或其他執行上的原因引致該等調撥不能進行。

18. 本行會根據以下的條件決定「理財金賬戶」的分賬戶是否有足夠結存進行調撥指示：

(a) 若該調撥涉及匯兌，於執行日進行實際調撥時的賬戶結餘；或

(b) 若該調撥不涉及匯兌，於執行日前一個營業日結束時的賬戶結餘。

19. 如任何調撥的日子並非營業日，本行將於下一個營業日執行指示。

20. 假如在任何日子所選擇的準則於同一日達到超過一次，本行只會於當天進行一次金額調撥。

自動調撥服務

21. 假如「理財金賬戶」之往來賬戶：

(a) 於當日結束時結餘出現透支；或

(b) 超過該賬戶的備用信貸服務限額時，「理財金賬戶」持有人可透過自動調撥服務將資金由

「理財金賬戶」之儲蓄賬戶自動調撥至同一貨幣的「理財金賬戶」之往來賬戶。

22. 自動調撥服務並不包括人民幣的轉賬。

23. 自動調撥的每日最高限額分別為港幣10,000元及1,000美元。任何轉賬均不可超出每日的最高限額，

本行亦只會執行在每日最高限額以內的轉賬。

24. 本行會於下一個營業日處理任何該等轉賬，惟該適用的「理財金賬戶」之儲蓄賬戶必須有足夠結

存。假如被轉賬的資金不足以支付「理財金賬戶」之往來賬戶的透支款項或該賬戶下任何備用信

貸服務限額已超出之款項（因該「理財金賬戶」之儲蓄賬戶沒有足夠結存或預先設定的透支限額

已經或將會被超出或因其它理由），則自動調撥服務將不會進行。



免退票及自動轉賬保障服務

25. 假如「理財金賬戶」持有人在本行3個月的平均理財總值港幣200,000元或以上，可申請免退票及

自動轉賬保障服務。此項服務僅適用於「理財金賬戶」之港元往來賬戶。

26. 假如「理財金賬戶」之港元往來賬戶因支票及/或自動轉賬而引起的資金不足，本行會透過免退票

及自動轉賬保障服務支付（a）任何支票以避免退票；及/或（b）任何自動轉賬指示。

27. 「理財金賬戶」持有人可設定免退票及自動轉賬保障服務之最高轉賬限額，但該限額不得超過港

幣20,000元。

28. 免退票及自動轉賬保障服務之利息會按本行已支付任何支票及/或自動轉賬之金額計算。免退票及

自動轉賬保障服務之利率則按臨時透支利率計算(參考服務收費)。

29. 利息根據每日結欠之之金額按365日為一年度計算。

30. 累計之透支利息以單利息計算。本行會於每月最後一個營業日把累計之透支利息在「理財金賬戶」

之港元往來賬戶內扣除。

自動抵押信用額度

31. 「理財金賬戶」持有人可申請自動抵押信用額度。此項服務僅適用於「理財金賬戶」之港元往來

賬戶。

32. 自動抵押信用額度會根據「理財金賬戶」之定期存款金額而決定。

33. 「理財金賬戶」持有人可設定自動抵押信用額度之最高限額，但該限額不得超過港幣5,000,000元。

34. 自動抵押信用額度之利率按已訂立之利率計算利息。

35. 利息根據每日結欠之透支餘額按365日為一年度計算。

36. 累計之透支利息以單利息計算。本行會於每月最後一個營業日把累計之透支利息在「理財金賬戶」

之港元往來賬戶內扣除。



37. 本行有權隨時要求賬戶持有人即時清償賬戶內所欠之透支款項、未付之利息及有關之費用。

「理財金賬戶」之綜合賬戶運作

38. 《往來賬戶資料說明》上之《往來賬戶之運作》、《儲蓄賬戶資料說明》上之《儲蓄賬戶之運作》

(有關存摺儲蓄賬戶上之條文除外) 及《定期存款賬戶資料說明》上之《定期存款賬戶之運作》條

文均適用。

適用章程

39. 本資料說明受綜合條款及條件–銀行服務規限。

本資料說明之修訂

40. 本行有權對本資料說明隨時作出增添、刪除及/或修訂。

中英文本

41. 本資料說明之中文譯本如與英文有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如有任何垂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聯絡任何分行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218 95588。本行職員

定當樂意為閣下效勞。


